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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省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86 号党派团体提

案的答复 

  吉医保函〔2023〕7号 

农工党省委会： 

  你们在省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拓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筹

资渠道的建议》由我局与相关单位分别办理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结合我局职能对

建议答复如下： 

  针对长护险试点存在的问题，我局在前期调研论证基础上，形成了初步解

决思路和方法。 

  总的思路是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，着眼于建立独立险种、独立

设计、独立推进，重点完善长护险筹资政策和基金管理，确保制度可持续稳健

运行。主要措施：一是建立与基金结余挂钩的费率动态调整机制。试点地区长

护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一定支付水平的，可通过阶段性降低费率方式将结余控

制在合理水平；累计结余低于一定支付水平的，可探索通过多渠道筹资或阶段

性提高费率等方式充实长护险基金。二是建立健全政府长效补助、资助机制。

对参加长护险的城乡居民，省与试点地区财政继续给予补助，对参加长护险的

城乡困难群体考虑适当给予资助。三是改革完善长护险基金管理机制，加强基

金统筹管理，提升抗风险能力。 

  下步，我们将进一步总结长护险试点经验，发挥好国家长护险重点联系省

份在试点推动、机制创新等方面的示范作用，将这件民生实事办好。在多方征

求意见，加强评估论证基础上，继续做好我省长护险试点相关政策调整准备工

作，待国家文件印发后按国家部署要求出台我省落地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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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3 年 4 月 19日 



  

   


